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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县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文件

魏扶脱组〔2020〕30号

魏县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印发《魏县 2020 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

资金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政府、街道办，县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有关部门：

《魏县 2020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实施方案》已经

县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遵照执行。

魏县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

2020年 8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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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县 2020 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实 施 方 案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和打赢脱贫攻坚

战收官之年。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脱贫攻坚决策部署，积

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根据《财政部 国

务院扶贫办关于做好 2020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贫困县涉

农资金整合试点及资产收益扶贫等工作的通知》（财农〔2020〕

4号）精神，结合我县 2020年脱贫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按照省、市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十三五”时期我县脱贫攻

坚目标，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充分利用上级赋予

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的自主权限，加大涉农资金统

筹整合和资金投入力度，优化资金使用机制，提高资金配置效率，

以扶贫规划为引领，以年度脱贫目标为依据，创新方式方法，形

成全方位帮扶合力，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切实提高财政

涉农资金使用精确度和效益，确保按时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二）编制的必要性

严格执行整合涉农资金集中用于脱贫攻坚试点政策，在因需

而整的基础上做到应整尽整，进一步提高整合质量。统筹做好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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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金使用管理，编制好项目实施方案，抓好项目实施，提高使

用效率和效益。全面加强各类扶贫资金项目绩效管理，落实资金

使用者的绩效主体责任，明确绩效目标，加强执行监控，强化评

价结果运用,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

（三）年度脱贫任务目标

确保 2020 年 53 户 153 人全部稳定脱贫，进一步增加贫困人

口收入，改善贫困村生产生活条件，提升重点贫困村基础设施水

平。

（四）预期综合效果

认真落实省、市有关要求，结合全县脱贫攻坚规划，通过财

政涉农整合资金的投入使用，大力实施扶贫扶志攻坚行动，积极

发展自主发展产业，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提升贫困群众致富

能力；大力开展资产收益扶贫，培育产业发展，稳定增加贫困人

口收入，实现贫困户产业项目多点支撑，多重覆盖；加强贫困村、

非贫困村道路和人居环境整治建设，切实提升贫困地区生产生活

条件。

二、整合资金范围及规模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

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6〕22 号）、《河北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试点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发〔2016〕21 号）及市相关部门要

求的整合涉农资金范围进行统筹整合，统筹用于我县脱贫攻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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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2020年，我县纳入整合财政涉农范围资金 43975.04万元，

根据我县脱贫攻坚需要，实际需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21430.21 万

元。

（一）中央资金。纳入整合范围内的中央资金 25463.73万

元，实际整合使用 8264.81万元。其中，《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

前下达 2020 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预算的通知》（冀财农

〔2019〕137 号），下达资金 6169.5 万元，实际整合 6169.5 万

元；《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

通知》（冀财农〔2020〕39号），下达资金 908.5万元，实际整

合 200.31万元；《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奖励部分）的通知》（冀财农〔2020〕48 号）下达

资金 560万元，实际整合 560万元；《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

达 2020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的通知》（冀财农〔2019〕151

号）下达资金 208万元，实际整合 55万元；《河北省财政厅关

于提前下达 2020年中央财政林业发展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冀

财资环〔2019〕61号）下达资金 206.61万元，实际整合 40万元；

《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年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

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冀财社〔2019〕98号）下达资金 240万

元，实际整合 240万元；《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年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贫困革命老区脱贫攻坚资金预算的通

知》（冀财农〔2019〕138 号）下达资金 1000 万元，实际整合



- 5 -

1000万元；《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年中央水利发展

资金预算的通知》（冀财农〔2019〕143号）下达 770万，未整

合使用；《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年中央农田建设补

助资金的通知》（冀财农〔2019〕146 号）下达 1384 万元，未

整合使用；《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年产粮大县奖励

资金预算的通知》（冀财建〔2019〕276号）下达 3269 万元，

未整合使用；《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中央 2020年旅游发

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预算的通知》（冀财教〔2019〕109号）

下达 22万元，未整合使用；《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冀财农〔2019〕144

号）下达 2357万元，未整合使用；《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

达 2020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

（冀财建〔2019〕307 号）下达 4749 万元，未整合使用；《河

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年中央林业发展改革资金的通知》（冀

财资环〔2020〕56号）下达资金 162.32万元；未整合使用；《河

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下达 2020 年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的通

知》（冀财农〔2020〕82号）下达资金 593万元，未整合使用；

《河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 2020年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

算的通知》（冀财农〔2020〕84号）下达资金 30万元，未整合

使用；《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年产粮大县奖励资金预算

的通知》（冀财建〔2020〕131号）下达资金 551万元，未整合

使用；《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年中央资源及生态保护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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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资金（第二批）的通知》（冀财农〔2020〕81 号）下达资金

39.8万元，未整合使用；《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年中央

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第二批）的通知》（冀财农〔2020〕78号）

下达资金 1844万元，未整合使用;《河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 2020

年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的通知》（冀财资环〔2020〕48 号）

下达资金 400万元，未整合使用。

（二）省级资金。纳入整合范围内的省级资金 12207.31万

元，实际整合使用 8652.4 万元。其中，《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下

达 2020年省级财政扶贫专项资金的通知》（冀财农〔2019〕149

号）下达资金 6263万元，实际整合 5536.4万元；《河北省财政

厅关于下达 2020 年省级财政扶贫专项资金的通知》（冀财农

〔2020〕18号）下达 2976万元，实际整合使用 2976万元；《河

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年省级水利发展资金的通知》（冀财

农〔2020〕14号）下达资金 140万元，实际整合 140万元；《河

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年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政府

性基金）的通知》（冀财农〔2019〕161号）下达 1054 万元，

未整合使用；《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年省级农业生

产发展资金的通知》（冀财农〔2019〕168 号）下达 20 万元，

未整合使用；《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年省级林业改

革发展补助资金的通知》（冀财资环〔2019〕62 号）下达 140

万元，未整合使用；《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年省级农业

生产发展资金的通知》（冀财农〔2020〕15号）下达 3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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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整合使用；《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年省级农村综

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冀财农〔2019〕147号）下达 1110

万元，未整合使用；《河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 2020年省级农业

生产发展资金的通知》（冀财农〔2020〕45 号）下达资金 320

万元，未整合使用；《河北省财政厅于调整 2020年省级财政扶

贫专项资金（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奖励资金）的通知》（冀财

农〔2020〕47号）下达资金 15.31万元，未整合使用；《河北省

财政厅关于调整 2020年省级农村改革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冀

财农〔2020〕84号）下达资金 15万元，未整合使用；《河北省

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 年省级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的通

知》（冀财农〔2020〕26号）下达资金 119万元，未整合使用。

（三）市级资金。纳入整合范围内的市级资金 2398万元，

实际整合使用 2398万元。《邯郸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0年度市

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邯财农〔2020〕5号）下达资金

2398万元，实际整合 2398万元。

（四）县级资金。纳入整合范围内的县级资金 3906万元，

实际整合使用 2115万元。《魏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0年县级财

政扶贫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魏财预〔2020〕1号）下达资金

3906万元，实际整合 2115万元。

三、建设任务

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要紧紧围绕年度脱贫攻坚任务，

严守现行扶贫标准，在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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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使用整合资金并优先用于有助于贫困人口持续增收的产业

发展项目。

2020年，我县实际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21430.21万元，其中

安排产业扶贫项目资金 11526.4万元，基础设施项目资金 9377.81

万元，雨露计划等其他项目资金 526万元。

（一）产业扶贫项目

共安排产业扶贫项目资金 5108.3 万元，其中：

1、安排扶贫车间建设项目资金 174 万元。计划建设扶贫车

间 2 座共约 1550 平方米；

2、安排扶贫车间应急设施项目资金 1655 万元。计划对全县

100 家扶贫车间安装应急消防设施；

3、安排扶贫车间持续补助资金 547.56 万元。计划对 50 个

扶贫车间进行持续补贴；

4、安排密植梨补贴项目（第二年）资金 1593.54 万元，计

划对 4800 亩密植梨项目进行持续补贴；

5、安排蔬菜大棚种植业补贴项目资金 156 万元。计划对约

100 户建档立卡户自行建设的约 100 座蔬菜大棚进行到户补贴。

6、安排扶贫产业配套设施项目 982.2 万元。计划对院堡镇

三家扶贫产业园区村等 6 个扶贫产业园区硬化道路 86000 平米。

效益分析：一是进一步增强脱贫攻坚产业基础，促进贫困户

通过发展产业、扩大就业，进一步扩大扶贫产业就业覆盖率，促

进建档立卡户持续增收，巩固脱贫基础；二是为扶贫车间提供必



- 9 -

要安全生产设施，确保扶贫车间安全生产，保障就业人员人身安

全。三是为扶贫产业园区提供必要的生产条件，促进产业园区更

好带贫。

（二）基础设施项目

全县共安排贫困村和非贫困村基础设施项目资金 9377.81

万元。其中，安排贫困村基础设施项目资金 4155 万元，安排非

贫困村基础设施项目资金 5222.81 万元。

1、贫困村基础设施项目 4115 万元，其中：

（1）修路及道路硬化项目 3482.25 万元，计划硬化道路（路

肩）约 33.5 万平方米；

（2）路灯项目 214.15 万元，计划安装太阳能路灯约 720 盏；

（3）安排路沿石项目资金 30 万元，计划铺设路沿石约 7800

米；

（4）排水项目 388.6 万元，计划铺设排水管道约 8000 米；

效益分析：通过实施贫困村基础设施项目，有效解决贫困村、

贫困人口基本基础设施需求，改善贫困村、建档立卡人口生产生

活条件和农村人居环境，为扶贫产业生产发展提供必要基础设施

条件，提高建档立卡人口获得感。

2、安排非贫困村基础设施项目 5262.81 万元，其中：

（1）修路及道路硬化项目 4907.42 万元，计划硬化道路（路

肩）约 49 万平方米；

（2）基本照明项目 147.89 万元，计划安装太阳能路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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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盏，解决 5 个村长期无基本照明问题；

（3）排水项目 47.5 万元，计划铺设下水道 1040 米。

（4）留固扬水站至军留扬水站堤顶路硬化工程 160 万元，

计划硬化留固扬水站至军留扬水站堤顶路 7500 平方米。

效益分析：统筹推进非贫困村基础设施支持工作，为非贫困

村提供必要基础设施，改善非贫困村生产生活基本条件，改善农

业生产设施，提高非贫困村建档立卡人口获得感。

（三）资产收益类扶贫项目

资产收益项目资金 6418.1 万元，其中：

1、安排缝纫机械资产收益项目 138.52 万元，计划购置缝纫

机械约 220 台（组），形成村集体资产，租赁给扶贫车间，村集

体每年收取扶贫资金投资额的 6%-10%的租金作为村集体收入，

用于安排农村公益性岗位补助、无劳力建档立卡户分红及村内公

益性事业，支持扶贫车间复产复工及扩大生产；

2、安排蔬菜果品大棚资产收益项目 1535.5 万元，计划建设

蔬菜果品大棚约 260 座，形成村集体资产，通过村集体经营或依

托扶贫企业（合作社、产业大户）经营获得村集体收益，村集体

每年获得扶贫资金投资额的 6%-10%收益作为村集体收入，用于

安排农村公益性岗位补助、无劳力建档立卡户分红及村内公益性

事业；

3、安排机械设备资产收益项目 1301.08 万元，计划购置种

植、加工等机械设备 30 套（台），形成村集体资产，通过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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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营或依托扶贫企业（合作社、产业大户）经营获得村集体收

益，村集体每年获得扶贫资金投资额的 6%-10%收益作为村集体

收入，用于安排农村公益性岗位补助、无劳力建档立卡户分红及

村内公益性事业；

4、安排食用菌大棚资产收益项目 2221 万元，计划建设食用

菌大棚约 500 座，形成村集体资产，通过村集体经营或依托扶贫

企业（合作社、产业大户）经营获得村集体收益，村集体每年获

得扶贫资金投资额的 6%-10%收益作为村集体收入，用于安排农

村公益性岗位补助、无劳力建档立卡户分红及村内公益性事业；

5、安排种养大棚圈舍资产收益项目 1222 万元，计划建设种

植大棚 8 座、养殖圈舍（大棚）16 栋（座），形成村集体资产，

通过村集体经营或依托扶贫企业（合作社、产业大户）经营获得

村集体收益，村集体每年获得扶贫资金投资额的 6%-10%收益作

为村集体收入，用于安排农村公益性岗位补助、无劳力建档立卡

户分红及村内公益性事业；

效益分析：通过发展资产收益扶贫项目，一方面促进贫困村

获得资产收益资金，通过二次分配直接增加建档立卡户收入，巩

固脱贫成效；另一方面可带动大量建档立卡人口参与扶贫产业生

产，促使建档立卡人口通过有组织的生产劳动增加收入，提升建

档立卡人口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第三方面有效增加村集体收

入，对扶贫项目资产收益，村集体在满足二次分配的条件下，可

提取一部分收益资金用于村内公益事业，有效提高村集体在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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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工作中的组织能力。

（三）金融扶贫项目

安排小额扶贫贷款贴息项目资金 10 万元，计划对 30 户贫困

户提供扶贫小额信贷贴息。

效益分析：通过安排扶贫小额信贷贴息，可有效拉动建档立

卡户通过扶贫小额信贷发展扶贫产业，增加收入。

（四）贫困人口技能提升项目

安排技能培训项目资金 105 万元，计划对 1000 名建档立卡

户进行产业就业技能培训。

效益分析：进一步提高建档立卡户产业就业能力，促进建档

立卡户通过就业、发展产业增加收入，巩固脱贫成效。

（五）雨露计划

安排雨露计划项目资金 350 万元，计划补助建档立卡职业教

育学生 1167 人。

效益分析：减轻建档立卡职业教育学生就学负担，发展职业

教育，提高贫困人口就业能力。

（六）项目管理费

安排项目管理费 61 万元，用于项目预决算、设计、监理、

项目验收等方面。

效益分析：为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实施提供预决算、设计、

监理、项目验收等业务支持，确保扶贫项目规范实施，保障扶贫

资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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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实施

（一）项目申报

项目申报按照村级申请、乡镇（街道）审核、县级审定，纳

入脱贫攻坚项目库的程序进行。

（二）项目论证

对各乡镇、村申报的项目，按照职责分工，由县级行业部门

按照职责分工对项目进行必要性、可行性、合规性进行论证或联

合论证。项目论证后，纳入全县脱贫攻坚项目库。

（三）项目审核

对脱贫攻坚项目库及年度项目实施计划，县扶贫、财政等有

关部门形成专题报告，报县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进行集

体研究审核。

（四）项目批复及实施

从脱贫攻坚项目库提取的项目，由县整合办编制项目实施方

案，由县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审核，领导小组进批

复后可付诸实施。

其中，基础设施项目及工程类、设备集中采购类资产收益项

目，由行业主管部门统一进行招投标程序后，由中标单位进行实

施；到户项目资金由行业主管部门或涉及乡镇拨付收益建档立卡

户。

（五）项目验收

基础设施项目及工程类资产收益项目，一般由项目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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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验收；设备类、到户补贴项目由行业部

门验收或由涉及乡镇、村进行验收。

（六）资金拨付

资金支付按照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执行。除国家有明确规

定外，财政扶贫资金原则上实行财政授权支付方式，财政部门审

核主管部门报送的扶贫资金用款计划，及时下达授权支付额度。

扶贫资金使用部门开具授权支付指令，将扶贫资金支付到项目实

施单位或扶贫对象，并对资金支付原始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

合规性负责。对需采购货物、工程或服务的扶贫项目，依法履行

政府采购、招投标和项目验收等程序。

五、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成立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领

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整合办），切实加强整合使用涉农资金工作

组织领导工作，统筹协调各涉农涉整部门，及时研究处理整合使

用财政涉农资金具体操作层面遇到的问题，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

位。

（二）加强规划衔接。有关部门要按照脱贫攻坚规划要求及

时调整完善相关专项规划，实现脱贫攻坚规划与部门专项规划的

有效衔接，保障完成脱贫攻坚任务。部门专项规划与脱贫攻坚规

划不一致的，应以脱贫攻坚规划为准。

（三）继续完善好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

按照资金使用精准、项目安排精准的要求，持续完善县级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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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攻坚项目库建设。做好项目库动态调整，加强项目库信息化建

设和分析应用，使用财政扶贫专项资金的项目必须从项目库中筛

选，未进入项目库的项目原则上不安排使用财政扶贫专项资金。

（四）加强资金绩效管理，落实公开公示制度。相关部门要

积极开展资金日常监管工作，用好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

明确专人负责，确保资金规范、安全和有效使用，严禁挤占挪用、

虚报冒领、优亲厚友、挥霍浪费等违规违纪使用资金。要认真落

实财政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管理操作指南》要求，深入抓

好资金绩效管理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全面落实扶贫资金项

目公开公示制度，统筹整合使用涉农资金方案制定后，要在县政

府门户网站或县主要媒体公开统筹整合使用的涉农资金来源、用

途和项目建设等情况，并实行扶贫项目行政村公示制度，接受社

会监督。贫困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村委会及贫困群众要深

度参与涉农资金和项目的管理监督。

附件：1、2020年魏县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领导小组

成员名单

2、2020年魏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清单

3、魏县 2020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

计划清单（贫困村基础设施及产业、其他项目）

4、魏县 2020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

计划清单（非贫困村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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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2020 年魏县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高 巍 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

副组长：张海军 县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县长

胡延峰 政府副县长

成 员：王振国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科员

郭常明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王俊河 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陈瑞学 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李彦琛 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朱永河 县水利局局长

陈海林 县发改局党组书记

贾晓春 县自然资源规划局党组书记

祁彦林 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

乔新光 县住建局党组书记

岳运东 县农协办主任

李富强 县城投公司董事长



魏县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8月 28日印发


